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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及副主任考核辦法主任及副主任考核辦法主任及副主任考核辦法主任及副主任考核辦法    
民國 92 年 3 月 30 日第二屆第六次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5 月 19 日第六屆第二次董事會議通過修正辦法名稱 

 

壹壹壹壹、、、、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為達成創立目的及永續發展，期望本中心之正、副負責人能適切完成政策目標，進而提供發

展策略，期使收容之身心障礙者，得到最好的服務，促使本中心成為績優機構之典範，特訂

定本辦法。 

 

貳貳貳貳、、、、考核期間考核期間考核期間考核期間    

一、新任者，至少半年考核一次。 

二、任職期間，每年度至少考核一次（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參參參參、、、、考核項目考核項目考核項目考核項目    

一、規劃能力 

1、 擬定合乎實際及全方位的長短期計劃。 

2、 評定各工作目標的優先順序。 

3、 擬定可行的工作計劃及預算。 

4、 預期可能出現的問題與障礙。 

二、組織能力 

1、 建立團隊工作，善用人力、物力資源以達成目標。 

2、 明確界定各部屬之職責與職權範圍。 

3、 盡可能減低作業過程之混亂及無效率情形。 

三、控制能力 

1、 建立適切的制度以瞭解部屬執行計劃實際進展。 

2、 找出並修正偏差行為，使預定目標得以圓滿達成。 

3、 著重經營成本概念，妥善控制預算，兼顧服務品質。 

4、 配合主流思潮及實際需要，適切修正計劃並具成效。 

四、人力發展能力 

1、 設計適切及恰當的評估工具。 

2、 有效評估員工潛力，適才適用，促使員工能力得以完全發揮。 

3、 提供員工訓練與發展，教導與諮詢。 

4、 各項人事問題之發掘與解決。 

五、決策能力 

1、 快速正確評估各種可行方案並做出正確決策。 

2、 危機處理及應變方案是否妥當。 

3、 一切運作以服務對象福祉，機構使命與信念作優先考量。 

六、其他能力 

1、 完成目標程度之主觀與客觀差異。 

2、 敬業精神與職業道德之正確觀念。 

3、 終身學習與專業能力進修之實踐。 

4、 著重公共關係，有效開發資源，提昇機構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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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考核方式考核方式考核方式考核方式    

    一、董事長或執行董事初評後，於次年 3 月底前送請董事會複議，作為年度考核及續聘參考。

（討論時應請被考核人離席迴避） 

二、合格分數為 80 分；優等 90 分以上，另加發一個月績效獎金；70-79 分為乙等，請加強檢

討改進；69 分以下為丙等，請考慮適任問題。 

三、董事會複議後一個月內以書面通知當事人考核結果並洽商改進方案。 

 

伍伍伍伍、、、、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